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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10月30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0月30日9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大厦8层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0月30日

至2025年10月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本行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的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次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及与本公告

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

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

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的数

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

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的表

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根据本行章程，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权的50%时，其在股东大会上的表

决权应当受到限制。 股东完成股权质押登记后，应及时向本行提供涉及质押股权的相关信息。

(六)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本行拟使

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简称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信等形

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大会参会邀请、议案

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

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

票。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本

行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998 中信银行 2025/10/23

H股股东参会事项请参见本行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告及通函。

(二)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行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A股股东

符合上述出席对象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人有效

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

记；符合上述出席对象条件的自然人股东须持有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有书面授权委托

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拟本人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2025年10

月29日（星期三）或之前，将拟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见附件2），以专人送递、邮递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

（二）H股股东

H股股东参会事项详情请参见本行于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网站 （www.hkexnews.hk） 及本行网站

（www.citicbank.com）向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告及通函。

（三）进场登记时间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请携带登记文件原件或有效副本， 于2025年10月30日9:

15时前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地点办理进场登记。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本行广大股东，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宜，可通过以下方式与本行联系：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大厦

邮政编码：100020

联系人：邓智涵、赵媛

联系电话：（86� 10）66638188

联系传真：（86� 10）65559255

电子邮箱：ir@citicbank.com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往返交通、食宿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9日

附件：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2.股东出席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回复

附件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0月3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

股东出席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回复

股东姓名

（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

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代码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发言意向及要点

自然人股东签字/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年月日

1、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及地址。

2、本回复在填妥及签署后于2025年10月29日（星期三）或之前以专人送递、邮递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大厦，中信银行董事会办公室；邮政编码：100020）。 联系人：

邓智涵、赵媛；联系电话：（86� 10）66638188；传真：（86� 10）65559255。

3、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于发言意向及要点栏目中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和要点，并简要注

明所需时间。 请注意，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行按登记统筹安排，本行不能保证在本回执上表

明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有机会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证券代码：600858� � � �证券简称：银座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49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第四次

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第四次持有人会议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由管理委员会召集，应出席持有人61名，实际出席持有人54名，代表份额1,253.60万份，占公司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97.64%。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

有关规定。 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延长2020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议案》，同意将公司2020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存续期继续延长24个月，即延长至2027年10月15日。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管理委员会部分委员的议案》，鉴于公司2020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委员倪志宇、倪宪生因非交易过户等原因退出员工持股计划，并提出辞任管理委员会委员，会议选举宿仲

远、刘瀚为管理委员会委员，与原委员魏东海、张林涛、徐宏伟、王鹏、秦峥共同组成管理委员会，并根据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2020年度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等相关规定履行管理委

员会相关职责。

特此公告。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600858� � � �证券简称：银座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50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0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延期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9日召开第十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2020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议案》，同意将公司2020年度员工持

股计划（以下简称“员工持股计划” ）的存续期继续延长24个月，即延长至2027年10月15日。 现将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0年9月23日、2020年10月15日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2020年第九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

实施2020年度员工持股计划。本期员工持股计划于2021年3月26日完成股票购买，累计买入24,205,950股，

股份占比约4.65%，成交均价约为7.07元/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为36个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期员工

持股计划后，员工持股计划成立之日起算，即2020年10月15日至2023年10月15日。

公司于2023年10月12日、2023年10月13日及2023年11月1日召开了2020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次持

有人会议、 第十三届董事会2023年第三次临时会议、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关于延长

2020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议案》《关于变更2020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 将员工持股计划存续

期延长24个月，即延长至2025年10月15日；将员工持股计划管理模式变更为公司自行管理，同时增加根据

持有人申请为其提供过户到个人证券账户的机制。

根据《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等相关规定及部分持有人申请，员

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已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非交易过户至个人证券账户。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0年度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剩余1,783,79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4%。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

关公告。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延期情况

公司2020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将于2025年10月15日届满，根据《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相关规定，“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经持有人会议审议通

过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及为维护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利益，综合考虑当前证券市场情况及

员工持股计划现状， 公司2020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第四次持有人会议及第十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2020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议案》，同意将公司2020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存

续期继续延长24个月， 即延长至2027年10月15日。 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事前审议通

过。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600858� � � � �证券简称：银座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48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1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0/14 － 2025/10/15 2025/10/15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9月12日的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20,066,589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15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800,998.84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0/14 － 2025/10/15 2025/10/1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下述“自行发放对象” 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

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法人股股东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中的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银座商

城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世界贸易中心、鲁商物产有限公司、山东鲁商产融控股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

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股东的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

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

个人所得税。 公司在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15元，待股东在股权

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

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号）规定，公司按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135元/股。如相关

股东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可按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本公司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现金红利由本公司通过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即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证监会颁布的《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81号）的规定，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不具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

股时间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其股息红利所得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政策，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135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

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自

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

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缴纳，公司

向该类股东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15元/股。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利润分配有关问题，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1-86960688

特此公告。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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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位数据科技（广东）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14日（星期二）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29日（星期一）至10月13日（星期一）下午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600589@daweiidc.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大位数据科技（广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30日披露了公司2025年半

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

2025年10月14日（星期二）16:00-17: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14日（星期二）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张微女士

财务负责人：夏春媛女士

独立董事：李晓斐先生

董事会秘书：周纯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0月14日（星期二）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29日（星期一）至10月13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

或通过公司邮箱600589@daweiidc.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周纯

电话：010-81377510、010-81377507

邮箱：600589@daweiidc.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大位数据科技（广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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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位数据科技（广东）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北京森华易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华易腾” ）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0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否□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否□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

元）

156,419.98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

234.86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大位数据科技（广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大位科技” ）全资子公司森华易

腾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北京分行” ）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

同编号：BJZX3110120250049和BJZX3110120250050，以下简称“主合同” ），借款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

000.00万元。

为支持本次融资业务的开展，公司与华夏银行北京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YYB70

（高保）20250008），公司为森华易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1,000.00万元。 本次担保的被担保方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无需提供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2月21日和2025年3月1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和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2025年度公司为下属子公

司及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总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610,000.00万元，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可根据相

关法规规定在相应类别的子公司之间调剂使用。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抵押担保、质押担保

等方式。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2月22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资产负

债率

截至目前担保

余额（万元）

2025年度担保额

度预计（万元）

2025年度担保额度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比例

担保预计有

效期

1、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担保预计

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

大位科技 下属子公司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

子公司

0 50,000.00 80.02%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

子公司

68,484.98 270,000.00 432.12%

2、下属子公司之间相互担保预计

下属子公司 下属子公司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

子公司

0 50,000.00 80.02%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

子公司

35,000.00 240,000.00 384.11%

合计 103,484.98 610,000.00 976.28%

注：上述资产负债率在70%及以上的被担保方若后续资产负债率降至70%以下，其相应的授权期限内

担保额度仍然有效。

本次担保发生前，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0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为49,000.00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00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为48,00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北京森华易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大位科技直接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肖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825067343

成立时间 2005年11月22日

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号A座10层1109-87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产品设计；计算机系统服务；工程勘察设计；建

设工程项目管理；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用设备、电子产品、专用设备

（电子产品、服装等实体店除外）；经营电信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未经

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

计）

资产总额 40,758.94 31,985.23

负债总额 19,968.51 11,057.66

资产净额 20790.43 20,927.58

营业收入 20,233.19 39,955.54

净利润 -221.59 -1,649.31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森华易腾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或其他失信情况。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保证人）：大位数据科技（广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壹仟万元整（其中币种不同的业务按发生日乙方挂牌的外汇牌价

折算）。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额度及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

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

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担保期间：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

1、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2、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

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前款所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

还包括依据法律或主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系为满足全资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 保证其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有

利于公司的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被担保人

具备偿债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156,419.98万元（含上述担保，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融资事项提供担保的，担保金额不重复计算），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34.86%，其中：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56,419.98万元，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34.86%；子公司之间实际相互提供的担保总额合计为154,419.98万

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31.86%。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

供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大位数据科技（广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600031� � � � �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2025-072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1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0/14 － 2025/10/15 2025/10/15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9月10日的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公司回购专户持股

情况，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以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前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8,474,390,037股，扣除回购

专用账户中的回购股份42,987,413股后， 即以8,431,402,624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1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613,734,813.44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申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 （总股本为基数计算）=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

本＝（8,431,402,624×0.31）÷8,474,390,037≈0.3084

根据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涉及送股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份未发生变动，流动股份变动比例为0。

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3084）÷（1+0）=前收盘价格-0.3084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0/14 － 2025/10/15 2025/10/1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

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经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确认，公司股东三一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证券账户B880****10）由公

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

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

（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

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31元人民币；待其转让股

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

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即按每股0.279元人民币派发红利。 如相

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

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79元人民币。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

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关企业或个人可

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

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公司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31元人

民币。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本次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如有疑问，请按公司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办

联系电话：0731-84031555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600415� � � � � � � � � �证券简称：小商品城 公告编号：2025-063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义乌市银海路567号商城集团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68,439,0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25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德占先生、副董事长包华先生因临时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全体董事同意推举董事许杭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4人，董事长陈德占先生、副董事长包华先生、独立董事马述忠先生和独立董

事罗金明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现场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金永生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现场会议；

3、董事会秘书许杭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66,996,020 99.9583 822,959 0.0237 620,100 0.018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375,281,228 99.6169 822,959 0.2184 620,100 0.164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杨北杨、金伟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257� � �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6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建设东路348号泓鑫桃林6号楼2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1,089,77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31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会

议由董事长罗订坤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废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547,556 99.6156 468,921 0.3323 73,300 0.0521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452,756 99.5484 563,021 0.3990 74,000 0.052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502,456 99.5837 513,321 0.3638 74,000 0.0525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526,356 99.6006 486,821 0.3450 76,600 0.0544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504,456 99.5851 511,321 0.3624 74,000 0.0525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484,256 99.5708 516,921 0.3663 88,600 0.062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废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5,344,634 90.7892 468,921 7.9655 73,300 1.2453

2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5,249,834 89.1789 563,021 9.5640 74,000 1.2571

3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5,299,534 90.0231 513,321 8.7197 74,000 1.2572

4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5,323,434 90.4291 486,821 8.2696 76,600 1.3013

5

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

案

5,301,534 90.0571 511,321 8.6858 74,000 1.2571

6

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

案

5,281,334 89.7140 516,921 8.7809 88,600 1.505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 获得了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审议的议案2至议案6，获得了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泰山、彭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000016、200016� � � �证券简称：深康佳A、深康佳B�公告编号：2025-82

债券代码：133333、133759� � � �债券简称：22康佳05、24康佳01

� � � � 133782、133783� � � � � � � � � � � 24康佳02、24康佳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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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9月29日（星期一）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29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29日（现场股东会召开日）

9:15至9:25，9:30至11:30和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29日（现场股东会召开

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28号康佳研发大厦1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主持人：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邬建军先生主持。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65人，代表股份742,169,5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2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722,383,5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62人，代表股份19,785,9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17％。

2、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外资股股东6人， 代表股份201,444,610股， 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4.828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外资股股东1人， 代表股份198,361,110股， 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4.4482％。

通过网络投票的外资股股东5人，代表股份3,083,500股，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3800％。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63人， 代表股份19,785,99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62人，代表股份19,785,9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17％。

注：本公告部分数值保留四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存在差异的情况，系因四舍五入

造成。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4人、高级管理人员2人，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对

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逐项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康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按股权比例向股东提供借款展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5,695,5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77％；反对5,853,949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88％；弃权6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5％。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99,446,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0079％；反对1,998,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99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12,0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2801％； 反对5,853,9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863％；弃权6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335％。

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566,4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50％；反对5,094,549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64％；弃权50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5％。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99,442,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0063％；反对2,001,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99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82,9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817％； 反对5,094,5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483％；弃权50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翁春娴、戴余芳；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